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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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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及原因

鼎城烈士陵园是褒扬烈士、缅怀先烈的重要场所，也是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党性教育的核心阵地。它集中安葬、守护烈

士英灵，系统展示革命历史与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烈精

神，是鼎城红色地标与精神家园，在凝聚社会共识、培育家国情怀、

涵养城市精神、加强国防教育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挥

烈士陵园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

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同时，进一步规范土地开发管理，提升土地供

应效率，解决地块经济技术指标明确化、供地流程便捷化等关键问题，

为土地划拨、项目落地实施提供坚实的规划依据，特编制《鼎城烈士

陵园建设项目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

二、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

融合自然、服务大众”的核心思想，坚持必要和节俭原则，遵循简朴、

适用、美观、绿色的建设理念，营造庄重、肃穆、整洁的环境氛围。

将纪念缅怀先烈、传承弘扬英烈事迹和精神融入设计，强化烈士陵园

的纪念性与教育意义。

三、现状概述

1、地块区位及规模

地块区位：鼎城烈士陵园建设项目地块位于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夹

溪岭村二组，向北距鼎城城区约15千米，向南距草坪镇区约4.5千米，

地块东临德善陵园和鼎城区殡仪馆，西临国道207，对外交通便捷，区

位条件较好。

地块规模：总用地面积为7010.95平方米（约10.52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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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地块现状卫星图

2、地块现状

用地情况：根据2025年土地变更调查，地块用地规模7010.95平方

米，以竹林地和宅基地为主。其中竹林地3993.89平方米，占比56.97%；

农村宅基地1329.59平方米，占比18.96%；其他草地1030.75平方米，

占比14.70%；灌木林地601.29平方米，占比8.58%；其他用地55.43平

方米，占比0.79%。

地形情况：该地块形状为长条形，东西面宽约150米，南北进深约

50米，地势东高西低，最高点位于地块东北角，海拔为71.35米，最低

点位于地块西南角，海拔为59.78米。

建筑情况：基地内现有2户单层住宅，其中1户建筑质量较差，另1

户较为破旧，已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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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地块内部现状用地情况示意图

四、上位规划

1、《鼎城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根据鼎城区国土空间控制线（“三线”）划定成果，该地块位于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之外区域。

图3“三线”套合图

2、《鼎城区草坪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根据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分区，该地块在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中位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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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建设区。

图4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套合图（局部）

五、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年）；

(4)《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

(5)《烈士纪念设施规范建设技术指引》（2024年）；

(6)《湖南省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2024年）；

(7)《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

年）；

(8)《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9)《湖南省建设用地指标》（2020版）；

(10)《常德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年版）；

(11)《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182-2017）；

(1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13)《鼎城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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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鼎城区草坪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1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烈士陵

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3号）

(16)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人民政府《关于编制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图则的请示》；

(17)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政策、技术规范等；

(18)关于该地块的地形图、用地界线等。

六、各项要求

1、建筑间距控制要求

模拟方案中建筑间距控制应遵循《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187-2014）（2018年版）以及《常德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

年版）的相关条款要求。

地块内建（构）筑物之间以及与周边建筑间距退让应满足下表规定，

具体要求如下：

表1 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控制表（单位：米）

名称
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非高层）

一、二级 6 7 9

三级 7 8 10

四级 9 10 12

2、非居住建筑之间的间距

在满足相关规范、标准的同时，应根据建设项目性质、场地条件和

空间景观要求适当加大。

(1)建筑退让用地边界线应满足以下要求：

低层、多层建筑纵墙退让用地边界线距离应按规定间距的一半控制；

建筑退让用地边界距离小于消防间距时，须按消防间距的规定控制。

多、低层建筑山墙退让用地边界线距离不得少于3米。

(2)临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具体要求：

后退非高速公路的国道应不少于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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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设施配置要求

（1）配建一处公共厕所。

（2）电动汽车充电桩配建车位按照100%配建比例预留电动汽车充电

桩安装条件；配建车位按不低于30%的车位比例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

（3）建设垃圾分类垃圾箱。

4、无障碍设计要求

根据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在道路人行道设置盲道、缘石坡道；在建

筑出入口设计无障碍坡道、扶手，坡道坡度小于等于1/12，净宽大于

等于1.5m，并设置不小于1.5m×1.5m的轮椅通行平台。

七、模拟方案

为了保障常德市烈士纪念设施建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规划拟将

鼎城烈士陵园建设项目地块用作特殊用地开发。根据《国土空间调查、

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用地划分要求，本次规划将该地

块用地性质确定为殡葬用地（1506）。

1、规划布局

方案整体布局根据用地条件和建设项目空间需求，进行统一规划和

统一建设。在满足安全和实用的前提下，应从烈士纪念设施的纪念性、

庄重性和功能性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虑，得出本方案。

规划临北部现状道路于地块东北部设置一处2层公共服务用房（内

含展示馆），总建筑面积600平方米。自西向东形成“入口—纪念—服

务—安息”陵园序列，突出纪念主线。

“入口”：场地西部结合人行出入口设置小型的集散场地，彰显陵

园庄严肃穆的仪式感。

“纪念”：场地中部布置纪念广场，结合广场布置英名墙、烈士纪

念碑。

“服务”：场地东北部设置南北朝向的2层公共服务用房（内含展示

馆），结合前坪设置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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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场地东部设置烈士墓区，相对安静隐蔽，尊重自然地形

采用层叠退台式设计，布局整齐，形制统一，利用山体植物布置营造

肃穆氛围，同时保证瞻仰动线流畅。

2、道路交通组织

(1)道路交通组织

地块道路交通组织以安全与便捷为原则，在北部设置1处车行主出

入口，在西部设置1处人行主出入口，内部道路宽4米，满足地块人行、

车行交通组织和疏散等要求。

(2)停车位配建

机动车停车位：模拟方案设置12个机动车停车位，其中结合公共服

务用房前坪广场设置12个停车位。电动汽车充电桩配建车位按照100%

的配建比例预留电动汽车充电桩安装条件；配建车位按不低于30%的比

例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

非机动车停车位：模拟方案结合公共服务用房前坪广场设置10个非

机动车停车位。

3、绿化景观规划

以传承红色精神、营造庄重纪念氛围为核心，结合人文体验和生态

可持续的理念，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优先使用乡土植物，构建

“乔—灌—地被”复合群落，提升植物多样性。针对地块分区和使用特

点进行绿化景观设计和植物配置。

纪念区选用松柏（坚毅不屈）、红梅（革命气节）、银杏（历史厚

重）等象征性植物，通过线性排列、对称布局强化空间秩序感；纪念

碑周围以低矮灌木围合，搭配造型黑松，营造肃穆崇高的精神场域。

服务配套区作为休憩区，可通过植物季相变化，平衡庄严肃穆与生机

活力，配置遮阴乔木和开花地被，满足追思和学习需求。

4、消防规划

模拟方案中内部消防车道和外部道路直接相连，道路宽度大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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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米，转弯半径大于等于9.0米，最大坡度不大于8%，车道净空4.0米

以上，均满足消防安全要求。本工程消防设计以自救为主，外部扑救

为辅，室外设消火栓。

停车场内的停车位距周边建筑的距离均大于6米，满足相关规范的

要求。

5、竖向规划

本地块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系。

地块现状标高在59.78米～71.35米之间，地势西低东高，设计标高

结合实际情况对场地进行整平和降低，规划场地设计标高控制在

60.28～71.35米之间。建筑底层标高比周边道路高0.15-0.30m不等，

道路坡度控制在0.3%～8.0%之间。

6、市政设施规划

(1)给水

地块内用水主要是生活用水、清洁用水以及消防用水，水源来自镇

区市政给水管网，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相

关要求。

(2)排水

室外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再由

区域内污水主干管接入附近污水管网。建筑雨水经落水管收集后排入

建筑周边的雨水暗沟，进入周边的雨水排水系统。

(3)供电

地块内电源由草坪镇当地国家电网提供，供电采用220V和380V外接

电源。

7、环境保护规划

建设项目过程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本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及生态保

护措施，尽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项目完成后，不破坏原有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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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水系，除基础和道路外，其他地方应恢复原有植被，减少生态破

坏；项目投入运营后，场地内部应保持地面干燥、清洁，无异味，废

弃物需全部装入垃圾袋，不得外露，随时将垃圾袋收集放到垃圾箱或

垃圾房集中处理，并定期清洗；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地埋式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备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

级标准。

8、无障碍设计

根据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在建筑出入口设置无障碍坡道、扶手，坡道

小于等于1/12，净宽大于等于1.5m，并设置不小于1.5m×1.5m的轮椅

通行平台。

9、模拟方案技术经济指标

表2 模拟方案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规模 备注

1 规划总用地面积 ㎡ 7010.95 约 10.52 亩

2 总建筑面积 ㎡ 600

3 建（构）筑物占地面积 ㎡ 300

其中 展示馆、公共服务用房、
厕所 ㎡ 300

4 计容总建筑面积 ㎡ 600

5 建筑密度 % 4.28
6 容积率 — 0.09
7 绿地总面积 ㎡ 3054.67
8 绿地率 % 43.57

9 机动车停车位 个 12 带充电桩车位
8个

10 非机动车停车位 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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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块控制指标确定

1、主要控制指标对比情况

表2 地块主要控制指标对比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拟定指标 模拟方案 比较

1 容积率 FAR≤0.1 0.09 满足要求

2 建筑密度 ≤10% 4.28% 满足要求

3 绿地率 ≥40% 43.57% 满足要求

4 机动车泊位 按 1.0 车位/100 ㎡建筑
面积配置 12 个 满足要求

5 非机动车泊位 按 1.0 车位/100 ㎡建筑
面积配置 10 个 满足要求

6 建筑后退 详见控规图则 -- 满足要求

7 机动车出入口 详见控规图则 -- 满足要求

2、地块控制指标确定

鼎城烈士陵园建设项目地块位于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夹溪岭村二

组神仙窝周边。确定地块指标如下：

用地性质及代码：殡葬用地（1506）；（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25〕3号），烈士陵园不动产权利类型登记为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构筑物所有权，土地用途按实际

情况登记为殡葬用地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总用地面积：7010.95平方米；

计容总建筑面积：≤701.10平方米；

容积率：≤0.1；

建筑密度：≤10%；

绿地率：≥40%；

建筑限高：12米；

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按1.0车位/100㎡建筑面积配置。（说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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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具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特殊属性，系群体性活动场所，应适当提

高停车配比要求，但地块东面德善陵园有大面积停车位，考虑设施共

享、集约发展原则，本次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按1.0车位/100㎡建筑面积

配置。）

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按1.0车位/100㎡建筑面积配置。

九、地块设计导则

1、地块位于鼎城区草坪镇夹溪岭村神仙窝周边，总用地面积为

7010.95平方米，约10.52亩。

2、烈士陵园的设计应当科学规划、布局合理，墓区环境需保持庄

严、肃穆、整洁，倡导采用绿色、节地、生态的安葬方式。

3、景观色彩不宜过于艳丽，宜采用灰、白、黑（石材）与绿（植

物）为主色，可适量选用红色（如五角星、标语等）。

4、烈士陵园墓区应体现园林化特点，宜开设防火隔离带，绿化覆

盖率不宜低于50%。

5、安葬烈士骨灰的墓穴面积一般不超过1平方米。

6、地面停车泊位宜采用植草砖式停车。

7、地块内交通组织应该满足消防通道、消防扑救、消防间距及消

防车转弯半径的要求。

8、国道207已敷设有给水、排水、燃气、电力、电讯等市政管线，

具备接入条件，地块内给水、排水、燃气、电力、电讯等管线均可从

国道207引入。

9、该地块不在《常德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21—2035年）》规

划范围内，因此未做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具体要求。

十、相关要求

其他未尽事项按国家现行规范和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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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图纸

一、现状图

二、控制图则

三、模拟方案总平面

四、模拟方案道路交通分析图

五、模拟方案绿化景观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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